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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4

为进一步做好我旗义务教育学校招生入学工作，促进教育公

平，规范招生行为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》以及教

育部、自治区教育厅、呼伦贝尔市教育局相关文件精神和要求，

结合我旗实际，特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招生对象

（一）小学招生对象：凡年满六周岁（2018年 8月 31日及

以前出生）具有鄂伦春自治旗户籍的适龄儿童；外来务工人员子

女、非鄂伦春自治旗户籍的适龄儿童均可报名。各小学不得招收

未满六周岁的不及龄儿童入学。

（二）中学招生对象：鄂伦春旗所属小学应届毕业生；有鄂

伦春旗户籍、在外地学校就读的小学应届毕业生、外来人员子女

非我旗小学升初中的小学应届毕业生。

二、招生条件

（一）招生学位类型

根据适龄儿童及法定监护人的户籍和居住情况，将新生入学

学位设置为五个类型。

一类“有户有房”， 是指居民户口簿、产权证（含房屋产权

证、不动产权证或房屋征收安置管理局签订的拆迁协议书）地址

和实际居住地一致，居民户口簿、产权证所有人均为适龄儿童父

母（法定监护人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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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类“有户祖房”， 是指适龄儿童随其父母（法定监护人）

落户在祖父母或外祖父母同一户口上，且祖父母或外祖父母名下

有房产。

三类“外户有房” 是指适龄儿童与法定监护人非学区户籍，

法定监护人在学区内有合法的住房产权手续。

四类“有户租房” 是指适龄儿童为学区户籍（入学适龄儿童

与至少一位法定监护人在同一户口薄上），但适龄儿童父母（法

定监护人）学区内无房产，租房（含借房）居住。

五类“外户租房”是指适龄儿童与父母（法定监护人）非学区

户籍，其父母（法定监护人）在学区务工或经商，且在学区内无

房产，在学区内租房居住达半年以上。

（二）小学入学学位分配办法

根据适龄少年儿童户籍、居住地址情况，遵循“相对就近，

免试入学”的原则，为每所小学合理划定学区招生范围（见附件

１），该范围内的学生按学位类型一至五类依次进行招生（在上

一学位类型分配完成后，进行下一学位类型分配时如果剩余招生

计划数少于该学位类型报名人数，则适时启动电脑随机配位入

学）。当该校招生计划学位录满后，招生范围内其余学位的适龄

少年儿童调剂到周边相对就近的有空余学位的学校就读。

三、户籍、房屋产权证明有关要求

1.户籍、产权证（含购房合同、购房发票等）登记时间均须

在 2024年 3月 31日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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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适龄儿童（少年）本人、父母或其他法定监护人提供的房

屋产权证性质必须为住宅。非住宅性质的门市房、车库、储藏室

等产权证不能作为学生就近入学依据。

3.产权证上有两人及以上人名（非夫妻关系），其法定监护

人须持产权 60%及以上，以房产管理部门登记备案的资料为准。

4.暂未办理产权证的，须提供户籍、网签的购房合同（正式

商品买卖合同）和不动产发票（持有人须是其法定监护人）；因

办理银行按揭贷款抵押房产证的，须提供抵押部门出具的证明材

料（房产证复印件、抵押合同和还款流水）或鄂伦春自治旗房产

管理中心开具的《房屋权属证明》《内蒙古自治区房地产权属登

记簿》（要求必须为实时打印的证明或登记簿，并加盖“鄂伦春

自治旗房产管理中心房屋信息查询专用章”）。

5.进城务工人员在鄂伦春自治旗无房产的，须提供户口簿、

所在辖区派出所开具的暂住证或居住证明（或社区居住证明）和

租房合同。

6.适龄儿童（少年）户籍与父母不在同一户口簿，需提供出

生证，如父母有房产需再提供父母房产材料。

7.全旗各初中招生整体采用对口直升的方式实行免试就近

入学，个别因住址或户籍迁移需要调整升学初中的在线上报名登

记、审核。

四、报名方式

（一）小学报名方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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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2024年 4月 15日前各小学面向社会发布招生公告。

2.报名网址：

手机端：关注微信公众号“呼伦贝尔教育云”进行报名。

蒙速办 APP→办事→教育就业→义务教育阶段一键报名。

电脑端：登录网站 https://zhaosheng.eduecloud.cn/进行报名。

3.报名时间：2024年 4月 15日—4月 30日，适龄儿童家长

通过“一键式”入学报名系统网上采集填报适龄儿童基本信息，网

上信息采集方法在呼伦贝尔教育云微信公众号、鄂伦春自治旗教

育体育局微信公众号、鄂伦春自治旗政府网站上公布，请家长及

时关注。

4.小学入学报名线下现场审核户籍、房产材料安排：时间为

2024年 5月 7日—5月 9日，符合报名条件的适龄儿童，监护人

到相应学校审验房产、户籍材料原件，鄂伦春自治旗教育体育局

招生工作审核小组进行复审。

（二）初中报名方式

1.2024年 5月 7日前，各初中面向社会发布招生公告。

2.全旗各初中实行单校划片，以毕业小学的学籍为依据，实

行划片对口升学（见附件 2）。乌鲁布铁镇、古里乡由于乡镇内

无初中学校，乌鲁布铁小学、扎兰河小学、古里小学由学校统一

组织毕业生向旗教体局提出升入初中校的申请，旗教体局审核

后，确定对口升学初中。

3.非对口升学报名方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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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报名网址：

手机端：关注微信公众号“呼伦贝尔教育云”进行报名

蒙速办 APP→办事→教育就业→义务教育阶段一

键报名。

电脑端：登录网站 https://zhaosheng.eduecloud.cn/

②报名时间：2024年 5月 7日—5月 15日，我旗小学不升

入对口初中的小学六年级毕业生（含报名私立初中的毕业生）通

过一键入学报名系统网上采集填报基本信息，网上信息采集方法

在呼伦贝尔教育云微信公众号、鄂伦春自治旗教育体育局微信公

众号、鄂伦春自治旗政府网站上公布，请家长及时关注。

③2024年 5月 18日—5月 19日，鄂伦春自治旗各小学统一

收集非对口升学毕业生户籍、房产等材料原件，并做登记、初审。

④2024年 5月 20日—5月 22日，鄂伦春自治旗教育体育局

招生工作审核小组审验监护人户籍、房产原件并按照批次进行招

生录取。

⑤非鄂伦春自治旗小学毕业生，拟入鄂伦春自治旗初中就读

的，由监护人携带户籍、产权证等材料在 2024年 5月 20日—5

月 31日前到鄂伦春自治旗教育体育局审核备案。

⑥小升初升学、初中转学中具体择校生的界定方法，按《鄂

伦春自治旗义务教育阶段在校生转学暂行规定》执行。

（三）未在以上规定时间内登记报名入学的适龄儿童、小学

毕业生，旗教体局统筹安排在有学位的学校相对就近入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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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明确招生工作主体和学区范围

全旗义务教育学校招生工作在旗教体局领导下开展，各中小

学负责招生工作具体实施，乡镇义务教育专职干部负责协调和监

督。按照教育部相关文件规定，片区划定后应在一段时期内保持

相对稳定的原则，2024 年，全旗义务教育阶段各小学学区划定

范围见附件 1，请各学校在招生公告中明确公布。要进一步规范

民办学校招生管理，民办学校招生范围应以审批地教育行政部门

管理管辖区域范围为主，要与公办学校同步招生、同步录取，各

校（含民办学校）招生简章和公告要于 2024年 3月 25日送旗教

体局基教股备案并及时向社会公开。

（二）加大招生工作宣传力度

2024 年 3 月 25 日前，各中小学招生方案，应包含招生政

策、招生计划、招生办法、招生范围、招生时间、报名方式与工

作流程、联系人及电话等涉及招生工作的相关规定和要求，通过

新闻媒体、微信公众平台及时向社会公布，让广大适龄儿童家长

知晓招生公告内容，提前准备好入学报名的相关证件和材料。

（三）严格控制班额，认真开展“阳光编班”

各中小学要按照旗教体局批准的招生计划进行招生，确保招

生计划的严肃性和权威性，不得随意调整招生计划，不得私自接

纳学生，严格控制班容量，起始年级不得出现大班额，小学班额

不超过 45人，中学班额不超过 50人。义务教育学校起始年级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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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部实行阳光均衡编班，要严格按照《鄂伦春自治旗义务教育阶

段学校均衡分班暨阳光编班工作实施方案》（鄂教体基字〔2023〕

26号）要求，均衡配备班主任和任课教师，确保编班过程公开、

公平、公正。所有小学、初中新一年级学生在开学前一周内完成

“阳光编班”工作。开展“阳光编班”后转入学生应依次进入平行班

中人数最少的班级，保持平行班班额差距小于或等于 2人。入学

后转学学生严格按照《鄂伦春自治旗义务教育阶段在校生转学暂

行规定》执行，各小学、初中要做好转学咨询解释说明工作。

（四）依法保障适龄儿童少年接受义务教育

1.按照旗残联部门提供的适龄残疾儿童少年实名制登记资

料，认真做好残疾儿童的调查摸底和分类入学安置工作。轻度残

疾儿童少年安排普通学校随班就读，中度残疾儿童少年可到特教

学校报名入学，确实不能到校接受教育的重度残疾儿童少年，安

排送教上门服务。落实适龄残疾儿童少年入学“零拒绝”和“全接

纳”的规定。适龄儿童少年因身体状况需要延缓入学或者休学的，

其父母或其他法定监护人应当向学校或乡镇提出申请，报旗教体

局审批备案。

2.贯彻落实呼伦贝尔市《关于督促进一步做好随迁子女就学

工作的通知》要求，外来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入学，所在学区学校

有空余学位，可根据现住址按照学区就近入学。加强对留守儿童

的关爱教育，认真落实好对农村留守儿童的关爱政策，确保每一

名适龄留守儿童、少年按时入学接受义务教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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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现役军人子女入学按《呼伦贝尔市军人子女优待细则》

（政联〔2019〕360号)执行；公安民警子女教育优待工作按《内

蒙古自治区公安民警子女教育优待工作实施办法》（呼公通

〔2019〕57号)执行；消防救援人员子女教育优待工作按《关于

印发〈呼伦贝尔市消防救援人员子女教育优待细则〉的通知》（呼

应急字〔2020〕1号)执行。移民管理队伍人员子女入学按《内蒙

古自治区国家移民管理队伍人员子女教育优待细则》（内总检

〔2022〕71号）执行。

4.来内蒙古自治区投资兴业的企业家和符合条件的高层次

人才子女，依据《内蒙古自治区引进人才子女入学实施办法（试

行）》(内教发〔2021〕15号)，按照当地招生入学办法，根据子

女及其法定监护人现住址，统筹安排相对就近的学校就读。

5. 支持人口调整政策，有效减轻家长负担，对二孩、三孩

入学进行适当照顾。实行电脑随机派位录取、阳光分班时，允许

家长申请双（多）胞胎捆绑进行。

（五）加强义务教育法宣传，确保不发生失学辍学

加大义务教育“权利与义务统一”的宣传力度，引导义务教育

阶段适龄儿童少年的家长（法定监护人）依法送其子女按时入学

接受并完成义务教育，全力防止失学辍学。小学毕业生要在毕业

学期之初了解自己升学去向，及时向小学毕业生宣传学籍规范管

理的规定，使小升初时毕业生学籍可以及时调出。各校对劝返、

辍学适龄儿童少年要根据实际安排复学。建立失学、辍学适龄儿



-9-

童工作台帐，认真落实控辍联保工作机制，确保控辍保学工作质

量。

（六）加强监督检查，确保招生工作公平公正

义务教育学校在招生工作过程中要确保招生程序公开、机会

公平、结果公正，要将招生情况及时向社会公布，接受家长和社

会监督，负责招生工作的同志要坚持原则，遵守纪律，秉公办事，

坚决反对和制止招生工作中的不正之风。旗教体局将适时对学校

招生过程中报名登记、阳光编班等环节进行检查，对违反有关招

生政策及招生纪律的学校及人员将参照有关规定严肃处理。

旗教体局设立招生工作咨询及举报电话：

0470-5621279；0470-5625125

本方案最终解释权归鄂伦春自治旗教育体育局所有。

附件：

1. 2024年全旗各小学招生计划及学区范围

2. 2024年全旗小升初对口升学表及初中招生计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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